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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市政府執行經濟部水利署核准辦理計畫「高屏溪流域河段

疏濬作業」，不足經費 6,000 萬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1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2 高市會農字第 113001210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本府執行經濟部水利署核准辦理計畫「高屏溪流域河段疏濬作業」 

，不足經費 6,000 萬元，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13 年 1 月 5 日經水政字第 11306002190 號函、113

年 1 月 24 日經水政字第 11306009230 號函及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

分署 113 年 4 月 12 日水七管字第 11353026200 號函。 

二、本計畫需經費 1 億 5,830 萬 8,750 元，因疏濬作業分二年執行，且為

113 年初中央陸續核准，故未及納入去年編列 113 年度預算。因水利

署均有列管期程，須於期限內辦理，故請准予不足經費 6,000 萬元，

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，其餘所需支出經費 9,830 萬 8,750 元則依計

畫編入 114 年度預算執行。 

三、本案係經濟部水利署核准辦理計畫，疏濬工作可解決高屏溪流域之

淹水問題及增加地下水資源之補注量，提昇本市防洪抗旱韌性，符

合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5 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

規定，並經 113 年 4 月 30 日第 67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同類之疏濬作業案件有：本府辦理「102 年度荖濃溪新威大橋至六龜

大橋河段疏濬作業」、「102 年荖濃溪新威大橋至六龜大橋河段疏濬作

業河床運輸便道維護工程」及「111 年度高屏溪斜張橋下游河段疏濬

作業」不足經費，均有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理前例，並獲市議會審

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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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號 類別：農林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辦理「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」－「高雄

市後勁溪（右昌大橋至興中橋）景觀綠美化工程」經費 389 萬 6,000

元（中央補助 300 萬元，市政府配合款 89 萬 6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

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12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5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20 高市會農字第 113001235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內政部核定辦理「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」－「高雄市後勁

溪（右昌大橋至興中橋）景觀綠美化工程」經費 389 萬 6,000 元（中

央補助 300 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89 萬 6,000 元）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

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

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經本府 113 年 5 月 7 日第 675 次

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本計畫總經費 389 萬 6,000 元，依據內政部 113 年 4 月 2 日台內國字

第 1130803102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 300 萬元，連同本府配合款 89 萬

6,00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13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

付方式款方式先行辦理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4 年度

預算辦理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內政部同意補助函（附件 1）、核定計畫書（附件 2）、預算

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（附件 3）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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